
 

 

肇庆学院教学质量优秀奖评选办法 
（肇学院〔2003〕1 号，2006 年 8 月修订） 

 

为鼓励广大教师爱岗敬业，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特设立肇庆学院教学质量优

秀奖，并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条件 

参加评选教学质量优秀奖的教师应具备以下条件： 

1．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模范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

度，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2．在我校任教两年以上，具有助教以上职称，本学年承担教学任务； 

3．教师一学年授课不少于 216 学时，担任系（部、中心）领导的教师不少

于 108 学时； 

4．本学年度教学质量评估总评成绩一般应列本单位前 5 名； 

5．有教学研究项目或本学年度公开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或正式出版的教材。 

 

二、评选程序 

教学质量优秀奖每学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出 10 名获奖者。评选程序如下： 

1．各教学单位根据评选条件，推荐本单位参加评奖的人选，并提交以下材

料： 

①单位推荐意见； 

②参评教师基本情况简介； 

③参评教师本学年度教学工作总结； 

④教案（讲义）、教学大纲； 

⑤教研项目立项证明； 

⑥本学年度公开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或正式出版的教材原件； 

⑦与评奖有关的其他材料。 

2．教务处组织有关专家，根据教学质量优秀奖评选方案，从各教学单位推

荐的人选中评选出 10 名拟获奖者。 



 

 

3．教务处将拟获奖者名单报校领导班子审核批准。 

4．对评选结果实行公示制。公示后如无异议，则评选结果自行生效；如有

异议，将根据实际情况复议后决定。 

 

三、表彰奖励办法 

1．在每年庆祝教师节大会上对获奖者进行表彰，授予本学年度“肇庆学院教

学质量十佳教师”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2．获奖情况记入获奖者个人档案，作为评定职称和评优的重要依据。 

 

四、附则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其未尽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